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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丽水市民政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政局、丽水市民政局、浙江方信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雷洁畅、杨晓丽、王伟军、杨婷婷、赵沛锋、梅娟、何华军、冯曹冲、徐桓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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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之家建设与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之家的类型划分、场所设置、运行要求、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之家建设与运行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之家

依托村（社）服务中心、文化礼堂、未保工作站、社会工作站、学校等场所或单独建设，向儿童及

其家庭提供文体活动、健康教育、安全和法治教育等服务的场所。

4 类型划分

4.1 按照室内面积、开放时间、主题活动等指标，分为示范型儿童之家和基础型儿童之家，具体划分

要求见表 1。

表 1 儿童之家类型划分

类型 室内面积 平时每周开放时间 寒暑假每周开放时间 平均每月举办主题活动

示范型 ≥30 m
2

≥15 h ≥20 h ≥2次

基础型 ≥20 m
2

≥10 h ≥15 h ≥1次

4.2 示范型儿童之家应提供临时照料、儿童保护、特色服务、转介服务等，开展文体活动、健康教育、

安全和法治教育、生活和社会技能指导、品德教育与行为指导、心理社会支持、家庭教育与支持等活动。

4.3 基础型儿童之家应提供临时照料、转介服务等，开展文体活动、生活和社会技能指导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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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所设置

5.1 场地选择

5.1.1 应遵循“就近就便”原则，选择交通便利、远离危害儿童安全、儿童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

5.1.2 应周边环境整洁，室内自然采光、通风良好、干净清洁，消防安全、室内空气质量分别符合 GB/T

40248 和 GB/T 18883 的有关规定。

5.2 功能区域

5.2.1 示范型儿童之家应设置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区域：

——学习教育区；

——休闲娱乐区；

——心理疏导区；

——亲情沟通区；

——室外活动区。

5.2.2 基础型儿童之家应至少设置休闲娱乐区和室外活动区。

5.3 标志标识

5.3.1 应在室外或室内醒目位置设置儿童之家名称，宜室外用“XX 乡镇（街道）XXX 村（社区）儿童

之家”，室内用“XXX 村（社区）儿童之家”。

5.3.2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儿童之家”标识，标识字样内容准确、清晰，并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3.3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儿童之家开放时间、咨询及投诉电话等。

5.3.4 应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符合 GB 13495.1 和 GB 15630 的要求。

5.3.5 应设置公共信息标识并符合 GB/T 10001.1 和 GB 15566.1 的要求。

5.4 设备用品

示范型、基础型儿童之家设备和用品配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设备和用品配置表

类型 办公设备 应急设备 安防设备
温度控

制设备
文体器材 学习用品 卫生用品

示范型
电脑、电视、桌椅、

书柜、移动黑板等

灯具、手电筒、灭火器、

消防疏散指示灯等

监控摄像头、防

撞垫/条等
空调

棋类、球类、

玩具等

儿童图书、期刊、

笔类、纸类等

消毒用品、卫

生急救包等

基础型 桌椅、书柜 灯具、手电筒、灭火器 - 风扇 玩具等
儿童图书、笔类、

纸类等
消毒用品等

6 运行要求

6.1 组织机构

6.1.1 应设立儿童之家管理机构，由村（社区）主要负责人、村（社区）专或兼职工作人员组成。

6.1.2 应配备 1名管理机构负责人、1 名儿童之家负责人、1～2名专或兼职工作人员，村（社区）主

要负责人担任管理机构负责人，村（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担任儿童之家负责人，并明确各人员工作要求。

6.1.3 应组建 1支以上志愿者队伍，由村（社）党员干部、儿童家长等人员组成，志愿者具有儿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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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擅长与儿童及家长沟通交流，掌握儿童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6.2 日常管理

6.2.1 应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对所开展工作进行年度总结。

6.2.2 应每年根据岗位、人数、时间等需求，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招募志愿者。

6.2.3 应组织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并每年不少于 2 次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技能培训。

6.2.4 应对辖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排摸走访，并进行需求评估。

6.2.5 应提供儿童日间临时照料、中小学生课后及寒暑假托管服务。

6.2.6 应开展儿童保护服务，对特殊儿童提供适当支持与服务，并登记特殊儿童基本情况，具体内容

见附录 B；对可能遭受暴力、性侵、拐卖的儿童，及时发现并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

6.2.7 针对需卫生保健、医疗康复、心理干预、社会救助、司法保护等特殊需求儿童，应帮助转介到

相应部门或机构，并对转介对象后续情况进行跟踪及回访。

6.2.8 宜结合村（社）特色与优势开展特色服务，并设计、提炼形成服务品牌。

6.3 活动组织

6.3.1 应根据儿童的年龄、兴趣、需求等特点，制定活动方案，内容包括活动主题、目标、时间、地

点、参与人员及所需资源等。

6.3.2 活动应注重趣味性和实践性，能激发儿童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并从以下方面开展：

——文体活动包括游戏、体育竞技、艺术鉴赏、群文阅读、社会实践、研学体验等；

——健康教育包括儿童疾病预防、计划免疫、营养均衡、卫生习惯、青春期性教育等；

——安全和法治教育包括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女童保护宣传教育等；

——生活和社会技能指导包括儿童基本生活自理、社会技能指导等；

——品德教育和行为指导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生活行为习惯指导等；

——心理社会支持包括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对有轻微心理行为的儿童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协助儿

童及家庭解决困难等；

——家庭教育与支持包括科学育儿理念更新、科学育儿知识和方法指导、对特别困难家庭结对帮

扶等。

6.3.3 应明确活动中各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工，包括活动策划、宣传、物资准备、现场布置、安全保障

等各个环节。

6.3.4 宜拓宽活动资源渠道，寻求与社区、学校、企业等单位的合作。

6.3.5 应提供活动预约服务，可线下、线上和电话预约，线上预约可通过微信群、微信小程序等方式。

6.3.6 应至少提前 1 天发布活动时间、地点、内容等信息，并通知活动参加人。

6.3.7 活动现场应确保签到、分组、讲解、示范、互动、反馈等环节有序进行，活动结束后填写记录

表，具体见附录 C。

6.4 安全要求

6.4.1 应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以下工作：

——组织消防检查和消防演练，排查、整改火灾隐患；

——清洁和消毒儿童之家场所区域及设备用品；

——检查设备用品，发现安全问题后及时处理。

6.4.2 应制定活动应急处置预案，活动开始前对兼职工作人员、志愿者、儿童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现

场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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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档案要求

6.5.1 应建立儿童之家档案，并定期进行分类、编号、整理，做好防火、防盗、防潮等措施，档案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儿童之家基本信息；

——儿童档案；

——活动档案；

——固定资产档案；

——合同档案等。

6.5.2 查阅、借阅、外带档案应通过儿童之家负责人签字，借阅、外带归还的档案在检查无误后放回

档案盒。

7 评价与改进

7.1 可采取自我评价或邀请第三方机构开展运行效果评价和满意度调查，并对活动情况与投诉处理等

进行评价，内容包括服务态度、服务环境、活动效果等。

7.2 应统计、分析评价结果，制定改进措施，进行持续改进，并对改进工作进行督促、跟踪、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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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儿童之家标识

A.1 “儿童之家”标识主体形象为五个张开双臂腾飞的孩子组成一朵盛开的鲜花，释义包括以下内容：

——张开双臂腾飞的孩子组成一朵盛开的鲜花象征着祖国的花朵，寓意着孩子们在“儿童之家”

的悉心照顾关怀下茁壮健康成长；

——张开双臂腾飞的形象象征着儿童质朴、活泼好动的天性，也寓意着“儿童之家”助力儿童筑

梦飞翔；

——颜色上选择红黄蓝粉紫五种颜色，象征着“儿童之家”为了孩子们的童年编制着五颜六色的

七彩梦。

A.2 “儿童之家”标识见图 A.1。

图 A.1 “儿童之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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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儿童之家”标识的图形曲线见图 A.2。

图 A.2 “儿童之家”标识曲线图

A.4 “儿童之家”标识的图形配色以蓝、粉和黄几个颜色组成，色系要求见图 A.3。

图 A.3 “儿童之家”标识配色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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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特殊儿童基本情况登记表

特殊儿童基本情况登记表见表B.1。

表 B.1 特殊儿童基本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日期

健康状况
有无疾病史

（过敏史）

类 别 □孤儿 □困境 □低保 □低边 □留守 □流动 □其他（可同时选）

就学情况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职 □不在学

就读学校 学校 班级 班主任姓名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 □与户籍地址一致 □与户籍地址不一致

父母基本信息

父亲姓名 出生日期 健康状况

联系电话 职业

母亲姓名 出生日期 健康状况

联系电话 职业

家庭住址

其他监护人基本信息

姓名 出生日期 健康状况

与儿童关系 联系电话 职业

家庭住址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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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活动记录表

儿童之家活动记录表见表C.1。

表 C.1 活动记录表

活动名称 负责人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主办人员 活动参加人数

活动简介

活动照片


